《豪丰工业园B栋办公楼一、五楼装修升级改造工程招标文件》

补充通知（二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现对《豪丰工业园B栋办公楼一、五楼装修升级改造工程招标文件》内容进行调整，内容调整如下：

1、投标单位须在2018年12月11日17时前提交人民币壹万元作为投标保证金至以下帐户：

开户名称：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；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东莞东城支行；

银行帐号：732857749498。

请在转账当日将银行回单扫描发送至邮箱heyuecaigou@163.com，以便我司查核。

投标文件的经济标书与技术标书须同时递交，具体递交时间我司将另行通知。

特此通知。

东莞市豪丰环保投资有限公司

2018年12月7日
